
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 

「113年度網站首頁徵稿活動!」活動簡章 

一、 活動名稱：113年度網站首頁徵稿活動! 

二、 活動內容： 

邀請邀請新北市立秀峰高級中學、新北市立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學、新北市

崇義高中、新北市立金山高級中學及新北市立萬里國民中學學生進行網站首

頁圖稿的徵選活動，以本所轄區（汐止、金山及萬里）的意象不限創作元素及

題材進行創作，得獎作品將做為本所網站首頁。 

三、 活動對象：新北市汐止、金山及萬里高級中學學生。 

四、 活動獎勵： 

凡參加者可獲得精美小禮物。作品選出前三名，依序獲得設計獎勵金（稅前）

5,000、3,000及 2,000元整。 

 第一名獎金 5,000元（未稅）。 

 第二名獎金 3,000元（未稅）。 

 第三名獎金 2,000元（未稅）。 

得獎者所獲獎項之獎金，主辦機關則依據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」第 2 條第

1項第七款之規定扣取 10%之稅款，再發予各得獎人。 

五、 作品題材： 

本所轄區（汐止、金山及萬里）的意象不限創作元素及題材進行創作。 

六、 投稿方式： 

請於 113年 3月 15日前將投稿作品數位檔案及注意事項暨著作使用權同意

切結書投稿至本所官網之網路民調進行徵稿作業，數位檔案檔名請以參賽者

姓名命名，每人參賽作品最多 2件。 

網路民調：https://is.gd/L6OyXZ 

七、 作品規則及相關規定： 

(一). 參選作品需為橫式，投稿作品以尺寸為 1,580 x 500像素，解析度

350dpi以上之數位檔案提供，檔案規格為 PNG、JPG或 JPEG圖片格

式，未符合規定者不予受理，且作品一律不退件。 

(二). 參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，作品所含之圖文版權責任由參賽者自

負，不得抄襲、模仿、翻譯、或剽竊他人之作品，若有涉及相關著作

權法律責任或侵害他人權利時，悉由作品提供者自負法律責任。 

https://is.gd/L6OyXZ


(三). 每人參賽作品最多 2件，惟作品獲一項以上名次時，以最高獎勵一項

為限。 

(四). 未通過評選或不符參賽資格者均不另行通知，亦不退件，請自留底

稿。 

(五). 投稿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部歸主辦單位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，並授

權給主辦單位得不限地點、時間、次數、方式使用，不另予通知及致

酬。 

(六). 作品上傳前已確實詳讀作品及參賽辦法，且同意其規範及遵守參加規

則。 

八、 評審方式： 

(一). 主題內容(佔 20%)：依參賽作品名稱及主題相關程度評分。 

(二). 構圖視覺(佔 40%)：參賽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。 

(三). 創作理念(佔 20%)：依參賽作品的說明文字描述程度評分。 

(四). 網路票選(佔 20%)，113 年 3 月 21 日至 3 月 31 日於新北市汐止地政事

務所網頁建置投票活動。 

九、 得獎公布：預計 4月 15日前公布得獎，餘者不另行公布或通知。 

十、 洽詢專線：(02)2642-1621 分機 507 吳小姐。 

十一、 查詢網址：https://gov.tw/2TW 

 

 

  

https://gov.tw/2TW


注意事項暨著作使用權同意切結書 

報名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序號(由本所工作人員填寫)： 

姓 名  作 品 名 稱  

學 校  班 級  

身分證字號  媒 材  

作 品 構 想  

注意事項 

1. 參加者皆需附上報名表及著作權使用權同意切結書，始報名成功。 

2. 一人限繳交二件作品，作品一律不退件。 

3. 參賽者所填寫之個人資料，主辦單位將善盡保密之責，絕不外洩。 

4. 投稿作品之著作權歸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，並授權給主辦單位得不限地點、時間、次數、

方式使用。 

5. 資料不齊全或不符合規定，即不符參賽資格，本會不另行通知。 

6. 作品以個人創作為限，嚴禁盜用他人作品參賽，違者若查證屬實，除依法追繳原領金額外，

相關法律責任由參賽者自行負責，概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7. 作品之所有權已被買斷者，或已於其他比賽獲獎者請勿參加，如涉有爭議概由參賽者負責，

與主辦單位無關。 

8. 主辦單位保有以上活動及獎項內容修改之權利。  

9. 活動詳情如有異動，以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官網最新公告為主。  

10. 對於活動若有任何問題請洽【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】  

地址：新北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262號、電話：02-26421621 分機 507 吳小姐 

注意事項暨著作使用權同意切結書 

□本人已閱畢並且同意上述之注意事項  

    茲同意遵守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「113年度網站首頁徵稿活動!」保證投稿作品確係本人之

原創作品，如發生仿冒之情事者，願負起全部法律責任。  

    授權人同意投稿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(以下稱主辦單位)所有，且主

辦單位對於投稿作品之著作權享有使用權利，並得公開播放、公開推廣、重製、編輯之權利、安

排於所屬刊物、網站、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，不另予通知及致酬。  

    此致 新北市汐止地政事務所  

本作品作者親筆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本作品作者法定代理人親筆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

 


